


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关于开展
玉林市本级及玉东新区参保单位2023年度
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的通知

市本级、玉东新区各参保单位：
为做好2023年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维护参保职工的权益，决定开展2023年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缴费基数申报的对象及时间
（一）申报对象：在市社保中心参加社会保险的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在职人员；
（二）申报时间：2023年1月10日至2023年3月31日。
二、缴费基数填报口径
以职工本人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来核定本年度的月缴费基数。职工本人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或起薪当月工资低于上年全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0%的，按上年全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0%核定缴费基数；本人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或起薪当月工资高于上年全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00%的，按上年全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00%核定缴费基数。
（一）企业及其它各类单位在职职工2023年度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由本人2022年度月平均收入构成（按国家统计局工资统计口径计算），具体包括：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津贴、补贴和其他工资等。
（二）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在职职工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由本人2022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构成，具体包括：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警衔津贴、海关津贴等国家统一规定纳入原退休费计发基数的项目）、自治区统一规范后的津贴补贴（地区附加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年终绩效奖金。 
（三）事业单位在职职工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由本人2022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构成，具体包括：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国家统一规定纳入原退休费计发的项目）、自治区统一规范后的绩效工资、年终绩效奖金。
三、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
（一）网上申报流程（推荐使用）
[bookmark: _GoBack]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数智人社”网上服务大厅网址：https://www.gx12333.net/si下载、上传申报。
1.下载模板
①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数智人社”网上服务大厅-单位办事-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参保人员缴费基数调整申报-模板下载-下载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不含签字栏）模版。②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下载-下载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含签字栏）。③本单位缴费人员信息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数智人社”网上服务大厅-单位办事-社会保险-查询打印-单位自缴通知里查询和下载。
2.填写表格
①按要求填写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不含签字栏）模版电子表格。②填写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含签字栏）后打印纸质版，职工本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网厅申报
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数智人社”网上服务大厅-单位办事-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参保人员缴费基数调整申报-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上传“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不含签字栏）”电子版-点击“待提交页面跳转”按钮-点击“上传”按钮上传职工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的“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纸质版影像资料（图片大小不能超过1M）-勾选“详情”处复核，确认本次业务数据无误。-点击“提交”按钮。
4.审核结果反馈请在“结果反馈”查看。
（二）现场办理流程
1.参保单位经办人携带单位委托书、U盘到我中心二楼企业权益科、机关权益科窗口拷贝本单位“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不含签字栏和含签字栏的两个Excel表格模板。2.参保单位对拷贝的“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中的参保职工信息进行核对，将参保职工个人2022年月平均工资填入“现月缴费工资”栏内。
3.打印“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含签字栏）”纸质版让参保职工本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4.携纸质版“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含职工签字、和单位盖章）和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表（不含签字栏）电子文档到我中心一楼受理窗口申报办理。
（三）注意事项
1.电子表格不得自行设立公式（如求和、平均数、设置保留一位小数位数等）、不得删除或更改内容，否则将影响数据导入系统的准确性。
2.有部分机关事业参保单位职工因有多条参保记录在系统存在两个人员编号，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的人员编号，一个是工伤、失业保险的人员编号，单位进行该类人员基数申报时需先申报其中一个编号，待审核通过后，再申报另一个编号，两个编号的基数必须一致。玉东的机关事业参保单位都有两个单位编号，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的单位编号，一个是工伤、失业保险的单位编号，进行基数申报时需分别使用两个编号登录网报系统进行申报，两个编号的基数必须一致。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缴费基数申报核定工作涉及职工个人切身利益，是职工个人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计算依据，参保单位必须高度重视，依据政策规定按时、准确申报缴费基数。参保单位对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二）对逾期未按规定进行缴费基数申报或出现虚报、谎报、瞒报等行为的参保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依照《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申报窗口及联系电话
企业业务经办窗口（二楼34、35号窗）联系电话：2686120。
机关事业单位（聘用人员）企业养老、工伤、失业业务窗口（二楼33号窗）联系电话：2672789。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在编人员）、工伤、失业业务窗口（二楼30、31、32号窗）联系电话：2339621。


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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